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

求

一、项目概述

中共阿坝州委办公室拟于 2023年 7月 23日—8月 1日期间，组织代表团赴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对外经贸文旅等领

域交流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代表团的国（境）外文化旅游经贸交流

活动提供部分人员邀请、会场租赁及布置、会务服务、翻译、冷餐会等服务。

二、服务内容

★供应商提供文化旅游经贸交流活动服务。供应商具有在国外举办投资推

介会的资质和综合能力，具备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能根据采购方的需要，

提供部分人员邀请、会场布置、会务服务、翻译、餐饮、交通等服务。（供应商

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1、阿坝州—开罗经贸文化旅游推介会

城市：埃及开罗

会期：半天

参会人员：100人左右（含团组人员 6人）

服务内容：邀请埃及相关政府部门、中国驻埃及机构、相关领域企业商协会、

国内媒体驻开罗记者、埃及国内媒体记者等人员参会；场地租赁、布置（含投影

仪及屏幕、音响话筒等）和会务服务；提供活动涉及的交传等翻译服务，礼仪及

其他相关服务；提供冷餐、交通及其他相关服务。

2、阿坝州优势资源暨生态旅游资源推介会

城市：阿联酋迪拜

会期：半天

参会人员：40人左右（含团组人员 6人）

服务内容：邀请阿联酋相关政府部门国驻埃及机构、相关领域企业商协会、

国内媒体驻迪拜记者、阿联酋国内媒体记者等人员参会；场地租赁布置（含投影

仪及屏幕、音响话筒等）；提供活动涉及的交传等翻译服务，礼仪及其他相关服

务；提供冷餐、交通及其他相关服务。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具备在境外举办推介活动的资质和能力，为团组提供服务的工

作人员应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政治可靠。

（2）供应商具有丰富的接待政府、事业单位团组能力，熟悉公务工作流程

及核销制度，能严格遵守外事管理规定。

（3）具有丰富境外资源和接待经验，具备较强的应急能力，能第一时间解

决境外突发事件。

（4）供应商能及时跟进了解团组在国外活动行程进展，并主动与采购方沟

通，保持联系。若发生紧急情况，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采购方做好处置工

作。

（5）供应商及时提供明晰的财务开支，并配合采购方做好账务结算、收集

佐证资料。

★（6）两场推介会的所有活动安排需在北京时间 7月 22日 00：00前协调

完毕、敲定落实，不得出现因协调不到位而影响推介会活动的情况。在执行过

程中，如有上述影响推介会顺利开展的情况发生，则需进行赔偿，具体赔偿条

款以合同约定为准。（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7）在两场推介会活动期间不得安排旅游、参观等非公务活动。（供应

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8）除不可抗拒因素外，预计的推介会活动不得随意更改，更不得用其

他活动予以代替，确保推介会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

加盖公章）

（9）负责为前来参加推介会活动的相关人员提供交通服务。

★（10）负责在出访前为阿坝州出访团组的对外推介词事先进行阿拉伯语

翻译，并在活动场地安排翻译；负责为阿坝州拟在推介会上播放的视频宣传资

料提供阿拉伯语字幕服务。（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11）在埃及开罗和阿联酋迪拜组织两场推介会活动，具体要求如下：（供

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1.两场推介活动需要与我方在外机构合办或联办。

2.两场推介活动场地要求：多功能厅面积 200-300平米；播映音响设施设备



齐全，4K高清视频会议系统。

3.两场推介会邀请人员：驻当地大使馆负责人 1人以上，其他官员 2人以上；

所在国省部级官员 3～4 人，政府部门（经贸、旅游领域）人员 6～7 人，专业

从事中国旅游从业公司 10家以上；邀请中央主流媒体驻外记者站，国内主流网

站，本地主流媒体参与。

4.两场推介会其他事宜：两场推介会均需组织冷餐会（按 60-70人、50美元

／人进行准备），冷餐严格按照当地习俗准备；两场推介会均需组织伴手礼 60-70

人份。

（12）负责对两场推介会制作精美画册数份，赠予外方重要嘉宾；负责收集

国外媒体对两场推介会的宣传报道情况，对推介会的持续影响进行跟进。

★（13）负责为双方在推介会上达成的意向性共识提供后续服务，尽力促

成双方的务实交流合作。（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14）成交供应商需承诺，如遇特殊情况或者变化，将由采购人合理安

排，成交供应商需服从采购人的安排。（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原件并加盖公章）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二）费用支付方式：签订合同后 30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本项

目成交金额的 70%，在团组服务结束后，采购人支付剩余费用的 30%。

（三）若遇中外非营利性机构愿意协助甲方组织开展推介会或其他可能发生费用

减少等情况，推介会服务费用应据实结算。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